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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如何成立一家慈善基金会？

公司名称 晋商传承（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3号蓝堡国际中心1座71
0

联系电话 13120481700 15301332225

产品详情

基金会设立登记

1、设立基金会的条件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以申请设立基金会,申请人可以是基金会的捐赠人,也
可以是其他热心公益事业的公民或组织.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可以面向公众募捐)和非公募基金会(不得
面向公众募捐).公募基金会按照可以开展募捐的地域范围,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

设立基金会应满足如下条件: (1)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 (2)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
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
民币,到民政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
(3)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4)有固定的住所;
(5)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设立基金会的程序 (1)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全部有效的申请材料;
(2)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后,准予登记的,申请人在网上履行设立登记的填报程序后,发给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 
(3)基金会登记后,应在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申请刻制印章;在全国组织机构代码中心办理组织机构代
码证书,在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在银行开立银行账户,并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3、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的确定 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组织,是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
、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

4、基金会名称的要求 (1)基金会的名称应当依次包括字号、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并以"基金会"字样结束,
公募基金会的名称可以不使用字号; (2)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可以在名称中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
家"等字样,非公募基金会不得使用上述字样; (3)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应当冠以所在地的县级或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冠以省级以下行政区划名称的,可
以同时冠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冠以市辖区名称的,应当同时冠以市的名称; (4)非公募基金会
的字号可以使用自然人姓名、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或者字号,公募基金会的字号不得使用自然人姓名、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或者字号.



5、基金会组织机构的组成 (1)理事会是基金会的决策机构,理事会人数5至25名; (2)用私人财产设立的非公
募基金会,相互间有近亲属关系的基金会理事,总数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他基金会,具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同时在理事会任职;
(3)基金会设监事,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基金会理事、理事的近亲属和财会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4)在基
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1/3;监事和未在基金会担任专职工作的理事不得从基金会获取
报酬; (5)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与相关事宜的决策;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
近亲属不得与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

6、基金会负责人人选的要求 基金会的负责人包括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1)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
长和秘书长不得由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兼任;基金会的理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
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2)公募基金会和原始基金来自中国内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由内地居民担任; (3)因犯罪被
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刑期执行完毕之日起未逾5年的,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执行期间
或者曾经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及曾在因违法被撤销登记的基金会担任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
且对该基金会的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基金会被撤销之日起未逾5年的,不得担任基金会的理事长、
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 (4)担任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
外国人,每年在中国内地居留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

7、基金会财产使用的要求 (1)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2)公募基
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
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
(3)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4)基金会开展公益资助项目,应当向社会公布所开展的公益资助项目种类以及申请、评审程序.

8、基金会在申请成立时,申请人应当提交的文件(一式两份,其中至少原件一份): (1)设立登记申请书(设立
基金会的理由,以及申请人(主要捐赠人)的基本情况及其近年来参与、支持公益事业的情况;基金会的基本
情况,包括:名称、宗旨、业务范围、原始基金及其捐赠人、理事长等情况.申请书由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2)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登记的文件(写明同意该基金会设立并同意担任其业务主管单位、承担相应职责
,加盖国徽章); (3)章程草案(依照章程示范文本拟定); (4)住所使用权证明(住所为租赁的,须提供租赁合同复
印件以及房产证复印件;住所为其他组织或个人无偿提供的,须由房产所有者出具证明,并提供房屋产权证
复印件); (5)资金来源单位或个人的捐资承诺书(写明拟捐赠金额、作为拟设立基金会的原始资金,承诺该
资金为捐赠者的合法财产,捐赠人签字或者捐赠单位印章); (6)《基金会理事、监事备案表》和身份证明文
件的复印件(包括拟任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监事,每人一表,加盖本人所在单位印章); (7)秘书长专职
承诺书(承诺在基金会成立后专职从事秘书长工作,本人签字,加盖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印章);
(8)《基金会法人登记申请表》; (9)《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10)《基金会章程核准表》;
初审通过后,申请人到民政部取验资通知单,进行验资.

9、基金会成立开设银行账户后,可以申请将活动资金划回基金会账户,需要提交的材料(一式一份): (1)划资
申请书,应包括以下内容:验资用途;批复设立登记的文号;申请划回资金的金额;开户银行名称及账号(申请书
由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基金会印章). (2)基金会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10、基金会免税资格的申请 基金会正式成立并取得法人登记证书和印章后,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申请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和免税资格. (1)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申请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
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60号)及其补充通知(财税[2010
]45号)的规定,新成立未满一年的基金会,可以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申请时应同时向财政、税务、
民政部门分别报送以下材料: ①申请报告;
②民政部或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颁发的登记证书复印件; ③组织章程. 民政部门负责对基金会
资格进行初步审查,财政、税务部门会同民政部门对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联合进行审核确认.对获得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基金会,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财政、税务和民政部门每年分别联合公布名单. 企业或个人在名单所属年度内向名单内的基金会进行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可按规定进行税前扣除.原始基金的捐赠人在基金会首     



次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当年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可按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新政策：公益性税前扣除资格不用基金会申请，改为财政、税务、民政三机关联合确认公布名单，每年
公布一次。

(2)免税资格申请 基金会可以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向所在地税务主管机关提出免税资格申请.基金会获得免税资格后,接受的捐赠收入
等收入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号]第
一条的规定，非营利组织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一）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的财
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三）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四）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免税资格每年申请一次，时间大概是春季1-3月，有效期是5年，期满前要重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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